翻 译 合 同

甲方：
地址：

邮编：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传真：


乙方：大连友好翻译有限公司
地址：大连市中山区解放路3-5号中山大酒店911A室
邮编：116001   电话：(0411)8586 8386  传真：(0411)8586 9386
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及相关法律法规，合同双方就乙方向甲方提供书面资料翻译服务，经协商一致，签订本合同。

一．服务内容、方式和要求

1. 乙方应在保障译稿质量的条件下进行文件的翻译及校审工作。翻译结束后乙方将译文交给甲方。

2. 乙方应按甲方的要求对甲方的资料保密。甲方应对乙方的技术情报和资料保密。

3. 如果专业资料技术难度超出乙方预估，乙方应三日之内通知甲方并退还资料。

二．工作条件和协作条款

1. 甲方应给乙方提供必要的技术资料或其他相关的咨询服务，以协助乙方的翻译工作。

2. 乙方应按甲方的要求翻译文档。

三．乙方的权利和义务

1. 译稿应准确、流畅地表达原文，不应有重大错误。

2. 乙方按照如下方法向甲方提供译文，具体由甲乙双方协商确定：

□ 打印稿；□ 软盘；□ 光盘；□ 传真；□ 电子文档。
3. 如果甲方发现译文存在质量问题，在收到稿件后三日之内提出要求。此时，乙方有责任对译稿进行校对、修改。如果甲方在乙方交付译文后三日内未提出任何修改要求，则视为达到质量要求。
四．履行期限、地点和方式

1. 乙方      年    月    日所承接甲方之项目于     年   月   日
      时以前交稿。

2. 本合同履行过程中，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签署补充协议、纪要、附件、洽商等书面文件，上述文件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即成为合同附件的有效组成部分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其生效日期为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。

1. 五. 翻译方向、稿件字数、翻译单价及支付方法

2. 翻译方向：由    文译成    文。
3. 稿件字数：甲方委托乙方翻译             稿件，其字数为：        。
4. 翻译单价为         ，翻译费共计：        。
5. 甲方应在签订协议、交付待译文稿的同时向乙方支付              元定金(翻译费的50%)。

乙方银行信息：

开户行：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大连站前支行
帐  号：7104 5474 0000 553
收款人：大连友好翻译有限公司

6. 甲方应在收到乙方提交的全部译文之前，付清全部翻译费用。

六．违约及赔偿

1. 甲、乙双方中的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约定，违约方应当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的相关规定承担违约责任，并向对方支付违约金及赔偿对方损失。

如果甲方在合同期间单方面提出终止合同，需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，并对已翻译的文档，甲方应根据乙方的翻译进度，按乙方已经翻译的实际字数，以协定的单价计算翻译费支付给乙方。

2. 如果乙方在合同期间单方面提出终止合同，需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。

3. 由于甲方向乙方提供资料延误、不全或资料质量问题造成工期延误，由甲方承担全部责任。

4. 甲方逾期支付翻译费或乙方逾期交付译文，无正当理由者，须按日交纳所欠金额千分之一的滞纳金。

七．争议解决
1．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，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。本合同传真件有效。
2． 甲乙双方因本合同产生任何纠纷，应友好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可向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
3． 本合同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。

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代表：

乙方：大连友好翻译有限公司          （公章）
代表：

20  年   月   日

